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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感謝貴會對本會的監督與指導，使本會各

項業務均能順利推展。本會的職掌與業務運作

關係都市發展、民眾權益與社會公益，因此，

本會委員均秉持專業、公正、客觀的態度審議

各項議案，期盼透過議案之審議，強化公共建

設，讓高雄邁向科技、宜居、幸福、魅力城市

。以下謹就112年10月至113年2月業務推動情形

，進行簡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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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之組成 

一、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四條及「各級都

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 

二、委員組成及改聘： 

(一)本屆都委會委員共計 21 人，由市長指派林

副市長兼任主任委員，郭秘書長兼任副主

任委員，其餘委員由王副秘書長、主管業

務、有關業務機關首長、具有專門學術經

驗之專家學者（包括都市計畫、都市設計

、景觀、建築、交通及不動產開發等）及

熱心公益人士擔任。 

(二)113 年度委員任期為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期滿得續聘（派）兼

之。其中屬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學者及熱

心公益人士委員計 14位(佔 2/3)。 

三、都委會委員組成強調多元及專業，嚴謹的

為本市都市計畫把關，113年度委員名單如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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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13年度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名單 
聘 任 
派兼職務 姓 名 代表身份 現職(專長) 

主任委員 林 欽 榮 副市長 高雄市政府副市長 

副 主 任 

委 員 
郭 添 貴 秘書長 高雄市政府秘書長 

委 員 王 啓 川 副秘書長 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 

委 員 兼 
執行秘書 吳 文 彥 主管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委 員 楊 欽 富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委 員 陳 冠 福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委 員 張 淑 娟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委 員 陳 彥 仲 專家學者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特聘教授 
(都市計畫、區域發展規劃) 

委 員 陳 啓 仁 專家學者 
高雄大學建築學系教授 
(古蹟與歷史建築檢測評估) 

委 員 鄭 泰 昇 專家學者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教授 
(建築資訊模型、智慧空間) 

委 員 張 桂 鳳 專家學者 
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都市計畫、國土規劃) 

委 員 陳 璋 玲 專家學者 
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教授 
(國土規劃、海洋資源管理) 

委 員 戴 佐 敏 專家學者 
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副教授 
(運輸規劃) 

委 員 鄭 安 廷 專家學者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國土規劃、都市再生) 

委 員 張 秀 慈 專家學者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兼人社中心組
長(場所營造、社區規劃) 

委 員 胡 學 彥 專家學者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兼任副教授 
(都市及區域規劃、土地開發與管制) 

委 員 詹 達 穎 專家學者 
嘉南藥理大學休閒保健管理系前助理教授 
(運輸規劃、都市計畫) 

委 員 洪 曙 輝 專家學者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前副局長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規劃) 

委 員 許 阿 雪 專家學者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前副局長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 

委 員 許 乃 丹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 
(法律、性別平權) 

委 員 陳 奎 宏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理事長 
(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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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業務執行現況 

本委員會自 112 年 10 月至 113 年 2 月期間

，共召開 14次會議(委員會 3次、專案小組會議

11次)，合計完成 9案次之審議，如附表二。 

一、審議通過案件 

包括推動產業升級、配合重大建設及帶動地

區發展等面向都市計畫變更案件，羅列如下： 

(一) 推動產業升級： 

審議通過亞灣 2.0 智慧科技創新園區

推動方案、仁武產業園區細部計畫變更等

案。 

(二) 配合重大建設： 

審議通過捷運小港林園延伸線 RL4~RL6

站及黃線 Y20 站捷運聯合開發、台 39 線高

鐵橋下延伸線優先路段(配合橋科開發)工

程用地變更等案。 

(三) 帶動地區發展： 

審議通過楠梓舊部落體 2 用地、內惟

埤文化園區第二次通盤檢討、大坪頂以東

計畫圖重製專案通檢及岡山區岡山國小、

梓官區蚵寮國中、旗津區旗津國小、茄萣

區成功國小等 4 等處學校用地作公共托嬰

中心臨時使用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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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會案件統計表 

都委會期次 

(開會日期) 
報告案 審議案 審定案 合計 

第 117次 

(112.10.26) 
─ 3 ─ 3 

第 118次 

(112.12.14) 
─ 4 ─ 4 

第 119次 

(113.2.29) 
─ 2 ─ 2 

合計 ─ 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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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說明 

(一)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

（配合行政院亞灣 2.0-智慧科技創新園區

推動方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都市

設計基準暨事業及財務計畫案 

1.計畫位置： 

位於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特貿 1

、特貿 2、特貿 3、特文 4、特倉 3（高雄軟

體園區）、公 1、公 2、公 15等，面積合計

約 43.54公頃。 

2.計畫內容： 

因應行政院 112年 5月 11日核定「亞灣

2.0-智慧科技創新園區推動方案」打造亞洲

新灣區為國際型產業聚落，市府提出調整擴

大產業群聚與用地，以與國營事業土地合作

招商，促成企業集團旗艦中心聚落及水岸休

憩廊帶多元夜經濟。計畫變更內容包含：明

訂 20%產業容積獎勵資格及 118 年屆期不予

適用；國公營事業土地坵塊及開發方式，如

都更開發、設定地上權等；調整公園用地得

以多元複合使用；配合 IC 設計與關聯智慧

產業增訂土地使用組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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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展期間：112.10.31至 112.12.1止。 

4.審議情形： 

經提 112.12.14第 118次市都委會審決

：修正通過。 

(二)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仁武產業園區）

細部計畫（配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調

整）案 

1.計畫位置： 

位於仁武區，北側緊臨水管路、南側

鄰獅龍溪，東側為仁武垃圾焚化廠，西側

以澄觀路為界，面積約為 74.05公頃。 

2.計畫內容： 

仁武產業園區以低污染、低耗能為基礎

，除了規劃各具規模的生產群落外，更因應

經濟變遷所需，導入具研發及生產者服務屬

性之產業型態，以適性引導各類型之產業群

聚發展。 

仁武產業園區提供部分產業用地輔導未

登記工廠合法化經營，其工程開發刻正進行

，進駐廠商亦同步辦理廠房規劃設計與興建

工程作業，惟園區內配地後既有未登記工廠

之產業用地規模，依現行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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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作有效之規劃利用，故檢討產業專用區

(產 1)裝卸車位及產業專用區退縮空間設置

人行道之規定。 

3.公展期間：112.9.4至 112.10.11止。 

4.審議情形： 

經提 112.12.14第 118次市都委會審決

：修正通過。 

(三)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主要計畫（配

合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

設計畫）（RL4、RL5、RL6、RL7 站）案、

擬定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暨都市設計基準）（配合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設

計畫）（RL4、RL5、RL6、RL7站）案 

1.計畫位置： 

位於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 RL4~RL7 站

及 RL6站至 RL7站之出土段路線等，面積約

7.17公頃。 

2.計畫內容： 

依行政院 111 年 9 月 23 日核定捷運小

港林園延伸線綜合規劃，為取得捷運車站

及軌道相關設施使用土地，並配合 TOD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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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理念，透過場站聯合開發，提高土地利

用效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變更內容包括 3處車站毗鄰捷運開發區

及部分捷運系統用地，特別是緊鄰林園市

區的 RL6站區，於車站明挖覆蓋工程完成及

復舊後，集中規劃留設較高比例的開放空

間，形塑大型綠地及站前廣場，提供市民

大眾優質的休憩場域。未來通車後可延伸

市中心區生活機能至小港、林園地區，帶

動地區發展，提昇整體軌道運輸效益。 

3.公展期間：111.4.20至 111.5.20止。 

4.審議情形： 

案經 111.6.22 及 112.10.23 共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12.12.14 第

118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四)變更高雄市鳳山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捷

運開發區)(配合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黃線建設計畫 Y20 站土地開發)案、擬定高

雄市鳳山細部計畫(配合高雄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黃線建設計畫 Y20站土地開發)案 

1.計畫位置： 

位於鳳山區，西臨五甲一路，北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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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面積約為 0.75公頃。 

2.計畫內容： 

「高雄捷運都會線（黃線）綜合規劃

報告書」業經行政院 111 年 3 月 21 日核定

，捷運黃線行經亞洲新灣區、都會核心區

、澄清湖地區，提供便捷大眾運輸服務。 

本案基於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精神及

2050 淨零排放政策，擇定 Y20 站周邊將尚

未開發、低度利用且具開發效益之土地為

聯合開發基地，透過捷運聯合開提高土地

利用效益，將農業區變更為捷運開發區，

並於細部計畫擬定 35%土地為廣場用地（兼

供停車場使用），以利提昇整體軌道運輸

效益。 

3.公展期間：112.11.29至 112.12.29止。 

4.審議情形： 

經提 113.2.29 第 119 次市都委會審決

：修正通過。 

(五)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配合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路

段工程）案 

1.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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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燕巢區，北至安招路、南至安新

路及中安路，道路長度約 1.4 公里，面積

約 3.21公頃。 

2.計畫內容： 

台 39 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優先路段係

配合橋頭科學園區聯外交通系統整體規劃

之公共建設計畫，並經行政院 111年 6月核

定，由交通部公路局與市府攜手合作開闢

，沿著高鐵兩側由燕巢安招路至安新路 1.4

公里，規劃雙向各 16 公尺寬道路工程，串

聯路科、橋科等重要產業園區及其關聯聚

落，完善園區及周邊聯外交通路網，平衡

區域發展。 

3.公展期間：112.10.13至 112.11.14止。 

4.審議情形： 

經提 112.12.14第 118次市都委會審決

：修正通過。 

(六)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楠梓區）體育場

用地（清豐段 395-1 地號）為商業區案、

擬定高雄市都市計畫（楠梓舊部落鄰近地

區）細部計畫（配合部分體育場用地變更

為商業區）及變更停車場用地（停 8）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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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1.計畫位置： 

位於楠梓區，楠裕街、旗楠路 126巷及

東寧路、楠泰街之體 2及停 8用地，面積合

計約 0.72公頃。 

2.計畫內容： 

楠梓舊部落體 2 用地現況為籃球場，考

量其使用機能將移至東側楠梓運動中心(市

府已投資 7 億多元建設經費)，基於市有土

地多元利用及提升使用效益，並提供周邊商

業區及運動中心停車需求，同意體 2 用地變

更為停車場用地，並與停 8 用地整體規劃興

建立體停車場與多功能活動中心使用，同時

配合未來使用需求調整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 

3.公展期間：112.8.8至 112.9.8止。 

4.審議情形： 

經提 112.10.26第 117次市都委會審決

：修正通過。 

(七)變更高雄市內惟埤文化園區特定區細部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1.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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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鼓山區之龍水里，面積約 170.12

公頃。 

2.計畫內容： 

本計畫區自 92 年第一次通盤檢討以來

，區內重大建設計畫包括內惟藝術中心、

鐵路地下化、高雄環狀輕軌建設等陸續完

工，面對都市空間結構轉變與都市縫合，

配合土地使用需求及未來發展需要辦理第

二次通盤檢討。 

檢討重點首先配合市立美術館之大美

術館計畫建設需要向西擴大園區；再來為

響應中央及地方淨零轉型目標，大眾運輸

導向發展都市形態邁入新的里程進行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檢討；第三為保障住宅使用

之居住安寧與安全，增訂住宅與商業混合

使用者，應設置各自獨立出入口；第四為

形塑本計畫區商業使用之連續性，增訂特

定商四地面第一層商業使用樓地板面積應

達 80%以上。 

3.公展期間：112.4.6至 112.5.8止。 

4.審議情形： 

經 112.6.14、8.10及 9.18共召開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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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12.10.26第 117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八)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主要計畫（都

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1.計畫位置： 

位於高雄市東南角，東臨高屏溪，包

括大寮、林園區之大部份地區，計畫面積

約為 5,982.26公頃。 

2.計畫內容： 

本計畫區自 67 年公告發布實施，迄今

已逾 45 年，歷年來未辦理計畫圖重製檢討

，影響土地管理及公私部門所有權人權益

；為提升圖資精度，就都市計畫圖、樁位

圖、地籍圖及地形圖，進行計畫圖重製作

業，以解決現行都市計畫與實際現況發展

落差等問題，並兼顧計畫之合理性及維護

民眾合法權益。 

3.公展期間：112.5.8至 112.6.9止。 

4.審議情形： 

案經 112.7.12及 8.29共召開 2次專案

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12.10.26第 117次市

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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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市岡山區岡山國小、梓官區蚵寮國中、

旗津區旗津國小及茄萣區成功國小等 4 處

學校用地之閒置校舍作社會福利設施(公共

托育機構)臨時使用審議案 

1.計畫位置：分別位於前述校區。 

2.計畫內容： 

因應少子化，落實區域福利與在地服

務之願景，市府盤點現有空間，規劃於岡

山、梓官、旗津、茄萣區等設置 4 處公共

托嬰中心，提供 0-2 歲幼兒托育、照顧諮

詢等服務，以積極營造友善育兒環境，支

持家庭生養，4 處學校用地總計可收托 100

名嬰幼兒。 

3.審議情形： 

經提 113.2.29 第 119 次市都委會審決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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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承蒙貴會對於本委員會的鼓勵與支持，使

各項業務都能不斷精進推動，今後將持續加強

審議資訊公開及提昇審議效率，敬請各位議員

繼續給予協助與指導，並敬祝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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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會案件位置示意圖 

 

 

  

台 39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配合橋科開發)用地變更案 

左營 

 
鼓山 

 前鎮 

 
小港 

 

三民 

 

楠梓 

 

楠梓舊部落體 2 及停 8 用地變更案 

 

岡山國小等 4處多目標臨時使用審議案 

 內惟埤文化園區第二次通檢案 

 

仁武產業園區細部計畫變更案 

大坪頂以東都市計畫圖重製通檢案 

捷運黃線 Y20站捷運開發區變更案 

多功能經貿園區亞灣 2.0智慧科技創新園區變更案 

捷運小港林園線 RL4~RL7捷運開發區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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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案件明細表 

（112年10月～113年2月） 

編 
 
號 

案 由 
提會日期 
會 次 

決 議 情 形 
照
案
通
過 

修
正
通
過 

維
持
原
計
畫 

提
會
續
審 

會議決議 

1  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楠

梓區）體育場用地（清豐段

395-1地號）為商業區案、

擬定高雄市都市計畫（楠梓

舊部落鄰近地區）細部計畫

（配合部分體育場用地變更

為商業區）及變更停車場用

地（停8）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 

112.10.26 

第 117次 

 v   本案體育場用地現況為籃球場，考量其使

用機能將移至東側楠梓運動中心(市府已

投資 7億多元建設經費)，基於市有土地多

元利用及提升使用效益，並提供周邊商業

區及運動中心停車需求，同意體 2 用地變

更為停車場用地，並與停 8 用地整體規劃

興建立體停車場，同時配合未來使用需求

調整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本案除依

下列意見修正外，其餘照公展草案通過。 

(一)細部計畫為擬定停 8-1 用地及變更停

8 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故細

部計畫案名修正為「擬定高雄市都市

計畫（楠梓舊部落鄰近地區）細部計

畫(停 8-1)（配合部分體育場用地變

更為商業區）及變更停車場用地（停

8）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二)為避免本案開發後降低周邊道路服務

水準，請於計畫書內容補充交通改善

措施。 

(三)本案周邊社區運動設施需求已納入楠

梓運動中心，請於計畫書補充楠梓運

動中心具體規劃之內容。 

(四)公展計畫書內容誤繕部分，授權提案

單位交通局檢核更正，並請都發局詳

予檢核。 

2  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

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

專案通盤檢討）案 

112.10.26 

第 117次 

 v   本案藉由都市計畫圖重製，提升圖資精度

，解決現行都市計畫與實際現況發展落差

等問題，並兼顧計畫之合理性及維護民眾

合法權益，業經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

論，並對所提變更案與訂正案充分討論提

出具體建議意見，同意照專案小組建議意

見通過。 

3  變更高雄市內惟埤文化園區

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 

112.10.26 

第 117次 

 v   本計畫區自 92年第一次通盤檢討以來，區

內重大建設計畫包括內惟藝術中心、鐵路

地下化、高雄環狀輕軌建設等陸續完工，

面對都市空間結構轉變與都市縫合，配合

土地使用需求及未來發展需要辦理第二次

通盤檢討。本案業經召開 3 次專案小組會

議，針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都市設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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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 由 
提會日期 
會 次 

決 議 情 形 
照
案
通
過 

修
正
通
過 

維
持
原
計
畫 

提
會
續
審 

會議決議 

準修正及 3 件陳情案件充分討論，並提出

具體建議意見，除依下列意見修正外，其

餘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通過。 

(一)為維護居住安寧及避免交通影響，特

定第五種住宅區之容許使用項目修正

如下： 

1.不得作一般旅館使用，惟已核發使用

執照者不在此限。 

2.3樓以上僅得作住宅使用。 

(二)為回應 2050淨零碳排政策，授權都發

局於計畫書內容補充有關淨零、綠化

之作為。 

4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配合台 39 線

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路

段工程）案 

112.12.14 

第 118次 

 v   (一)「台 39線高鐵橋下道路延伸線優先路

段工程」，業經行政院 111 年 6 月 7

日核定同意納入「橋頭科學園區聯外

交通整體計畫」辦理，開闢後有利北

高雄產業發展，串聯路科、橋科等重

要產業園區及其關聯聚落，完善橋科

及周邊聯外交通路網，平衡區域發展

，本案除公展計畫書實施進度及經費

表調整修正與內容誤繕部分，授權提

案單位工務局新工處檢核更正，並請

都發局詳予檢核外，其餘照公展草案

通過。 

(二)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建議意見，

除編號 3 因水利局表示大遼排水治理

範圍線中央尚未核定，參考其意見，

同意予以撤案外，其餘案件同意依市

府研析意見通過。 

5  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

主要計畫（配合高雄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

設計畫）（RL4、RL5、RL6

、RL7站）案、擬定高雄市

大坪頂以東地區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都市設

計基準）（配合高雄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

設計畫）（RL4、RL5、RL6

、RL7站）案 

112.12.14 

第 118次 

 v   (一)「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小港林園

線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綜合規劃

」業經行政院 111年 9月 23日核定同

意，未來通車後除串聯臨海工業區，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林園工業區三

大產業聚落，提供就業員工便捷的大

眾運輸服務外，更可延伸高雄市中心

區生活機能至林園地區，藉由 TOD 聯

合開發帶動地方發展，提昇整體軌道

運輸效益。 

案經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並對所提變更內容充分討論提出具

體建議意見，經提案單位捷運局修正

及補充資料，本案除下列意見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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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 由 
提會日期 
會 次 

決 議 情 形 
照
案
通
過 

修
正
通
過 

維
持
原
計
畫 

提
會
續
審 

會議決議 

餘同意照本次會議簡報所提內容(規

劃配置)及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通

過。 

1.現階段 RL4、RL5站變更範圍內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變更及參與開發比例雖未

達百分之百，惟考量推動國家重大交

通建設之必要性、捷運場站開發促進

周邊發展之效益、維護土地所有權人

參與場站建設開發之權益，爰同意捷

運局參據變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參

與意願之土地區位分布及毗鄰要件，

經適當調整變更範圍後所提修正方案

，分別變更為捷運開發區、捷運系統

用地。 

2.本案捷運系統用地之取得方式除採協

議價購或徵收，請於本案「實施進度

與經費」及「事業與財務計畫」補註

說明得依相關法令採取其他措施，如

跨區聯合開發等方式，俾充分維護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並依大眾捷運法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3.有關委員所提加強捷運系統用地變更

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論述、捷運開發區

未來引入活動及人口量化數據、各站

劃設面積不等說明、開發量體模擬、

RL4 站兩處捷運開發區如何連通、RL5

站東北角剩餘之農業區未來如何處理

等，請一併納入計畫書補充修正，另

報部前請捷運局再持續協調溝通，以

增加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捷運開發

區意願。 

4.本案報內政部核定時，請提案單位捷

運局併同通知原公展範圍內土地所有

權人，如其對本案修正內容有意見可

逕向內政部提出，供該部審議參考。 

5.本案經檢討新增劃設細部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請提案單位配合修正細部計

畫草案書圖及案名，並於主要計畫經

內政部都委會審竣後，細部計畫再次

辦理公開展覽程序。  

(二)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建議意見，

同意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及本次會議

所提修正市府研析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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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 由 
提會日期 
會 次 

決 議 情 形 
照
案
通
過 

修
正
通
過 

維
持
原
計
畫 

提
會
續
審 

會議決議 

6  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

定區細部計畫（配合行政院

亞灣2.0-智慧科技創新園區

推動方案）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都市設計基準暨事

業及財務計畫案 

112.12.14 

第 118次 

 v   因應行政院 112 年 5 月 11 日核定「亞灣

2.0-智慧科技創新園區推動方案」打造亞

洲新灣區為國際型產業聚落，市府提出國

營事業土地之特貿 1、特貿 2、特文 4、特

倉 3、公 1、公 2、公 15 及 85 公尺臨水岸

退縮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都市設計

基準、事業及財務計畫變更案，扶植 5G 

AIoT 產業群聚、加速國公營土地合作開發

及水岸多元發展，本案除依下列意見修正

外，其餘照公展草案通過。 

(一)事業及財務計畫增訂國公營土地開發

坵塊及開發方式，參考中油公司陳情

意見，修正表 7-1-1 國公營土地開發

坵塊及開發方式綜理表之備註為「土

地開發坵塊係屬招商示意，地主得視

實際需求辦理開發或調整適宜坵塊以

加速招商開發」。 

(二)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案，照

市府研析意見通過。 

7  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仁

武產業園區）細部計畫（配

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調

整）案 

112.12.14 

第 118次 

 v   仁武產業園區工程開發刻正進行，進駐廠

商亦同步辦理廠房規劃設計與興建工程作

業，惟園區內配地後既有未登記工廠之產

業用地規模，依現行土地使用管制內容無

法作有效之規劃利用，故檢討產業專用區

(產 1)裝卸車位及產業專用區退縮空間設

置人行道之規定，本案除前開裝卸車位規

定修正為「2.總樓地板面積未達 1,500 平

方公尺者，因實際特殊需求或原因及提出

相關配套措施，經本園區管理機構同意者

，得予免設。」，其餘照公展草案通過。 

8  變更高雄市鳳山主要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捷運開發區)(

配合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黃線建設計畫Y20站土地

開發)案、擬定高雄市鳳山

細部計畫(配合高雄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黃線建設計畫

Y20站土地開發)案 

113.2.29 

第 119次 

 v   高雄捷運黃線綜合規劃報告業經行政院

111 年 3 月 21 日核定，基於大眾運輸導向

發展精神及 2050 淨零碳排政策，擇定 Y20

站周邊尚未開發、低度利用且具開發效益

之土地作為聯合開發基地，透過都市計畫

變更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及提升整體軌道運

輸效能，本案除依下列意見修正外，其餘

照公展草案通過。 

(一)本案基地未與捷運 Y20 站直接毗鄰，

尚需藉由連通道銜接，請於計畫書說

明本案基地選址及規模設定之理由，

並補充本案於中崙農業區整體規劃之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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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 由 
提會日期 
會 次 

決 議 情 形 
照
案
通
過 

修
正
通
過 

維
持
原
計
畫 

提
會
續
審 

會議決議 

(二)為基地之完整利用，細部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劃設原則維持公展草案；另為

強化規劃配置之公益性及開發後人、

車動線安全，授權捷運局與都發局就

基地南側、臨五甲路、油管路等三側

之退縮規定予以訂定適當寬度，其中

南側退縮地並得作車道使用。 

(三)為塑造中崙地區門戶意象及增加轉乘

便利性，請捷運局依委員建議增列

Y20 站捷運出入口與未來捷運開發區

共構之規定。至於新增設置捷運出入

口及連通道所需經費，依捷運土地開

發相關法令規定由開發者負擔，惟為

兼顧後續開發可行性，本案容積率由

420%提高為 490%，並請於計畫書補充

相關財務評估說明。 

(四)公展計畫書內容誤繕部分，授權提案

單位捷運局檢核更正，並請都發局詳

予檢核。 

(五)上開授權修正部分，必要時得提大會

報告。 

(六)本案與會委員發言要點請納入會議紀

錄，並請提案單位捷運局參酌納入計

畫書內容修正或補充說明。 

9  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

部份市場用地（市十九）為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及廣場用

地（兼供道路使用））（配

合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計畫

）案 

113.2.29 

第 119次 

   v 本案依規定公開展覽至 113年 2月 26日，

考量是日接獲多件陳情意見，因涉及意見

研析，需時彙整市府相關單位意見，爰本

案提下次市都委會審議，另再邀請陳情人

列席說明。 

10  本市岡山區岡山國小、梓官

區蚵寮國中、旗津區旗津國

小及茄萣區成功國小等 4 處

學校用地之閒置校舍作社會

福利設施(公共托育機構)臨

時使用審議案 

113.2.29 

第 119次 

v    因應少子化，為落實區域福利與在地服務

政策，積極營造友善育兒環境，支持家庭

生養，同意岡山區岡山國小、梓官區蚵寮

國中、旗津區旗津國小及茄萣區成功國小

等 4 處學校用地部分閒置校舍，依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作為社會福利設施(托嬰中心)臨時

使用。 

附帶建議： 

(一)內政部因應長期照顧服務、幼兒照顧

政策，雖放寬學校用地地面層得作社

會福利設施使用，惟考量實際設置情

形及簡化相關行政程序，請都發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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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提會日期 
會 次 

決 議 情 形 
照
案
通
過 

修
正
通
過 

維
持
原
計
畫 

提
會
續
審 

會議決議 

議內政部修正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第 3 條之附表，規定學校用地

地面層以上樓層在設置相關設施或設

備（如無障礙設施）條件下，得作社

會福利設施使用。 

(二)本案請社會局後續依公共設施用地多

目標使用辦法第 4 條規定，擬具多目

標使用計畫時，應檢附學校之同意文

件及相關協商會議紀錄。 

 


